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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稅務透明之觀念已成為國際租稅新趨勢。在大

眾輿論壓力以及G20/OECD與歐盟（EU）之政

治力量結合下，全球稅務模式開始產生轉變，

國別報告（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CBCR）在此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許多

領域中，如天然產業 （extractive industry）

與金融業，為配合強制揭露資訊之發展趨勢，

已有自願公開國別報告之規定。同時，作為

OECD BEPS反避稅計畫的一部分，OECD已開

始向稅務機關提倡國別報告（BEPS行動計畫

13）制度，而歐盟除了在反避稅計畫中推行相

似之規定外，亦考慮針對所有行業強制公開揭

露國別報告資訊之可能性。

目前已有許多受國別報告規範影響之企業，委

託KPMG協助建立編製國別報告相關流程，包

括蒐集、彙總、分析與申報全球營運相關資

訊。隨著國別報告法規新浪潮的到來，預期此

需求將日益增加。然而，有遠見的企業不僅只

專注於編製流程，亦將開始檢討與調整營運模

式及租稅政策。如此，將可確保企業主動掌握

情勢並遵循新規定，一些業界常見的做法，包

括：

1. 主動瞭解並掌握最新發展趨勢，而非被動因

應相關規定。

2. 檢視企業現況，並調整相關營運模式與租稅

政策。同時，應考量公眾觀感，並強化與稅

務機關之關係。

前言前言

3. 辨識不符合新租稅規定之企業架構或營運實

務，並規劃與施行適當的因應措施。

4. 預期突發狀況，並管理相關風險，如雙重課

稅以及與稅務機關之稅務爭議等。

隨著國別報告法規日益複雜，充分了解相關發

展現況已成為企業重要課題。雖然OECD與歐

盟的國別報告內容大致相同，但歐盟將可能實

施公開國別報告（public CBCR）之規定，企

業應能分辨不同國別報告規範之差異。本刊物

將協助企業針對下列國別報告之規範進行分析

比較：

1. 歐盟要求申報予稅務機關之國別報告規定

（非公開國別報告）；

2. 歐盟要求企業向大眾公布之國別報告草案

（公開國別報告）；與

3. OECD BEPS行動計畫13之國別報告。

若您尚未展開因應行動，可諮詢文末列示之

KPMG專業團隊，以提供您更進一步的協助。

本刊物係從歐盟角度提供相關國別報告簡要概

述，若需瞭解更多資訊，敬請參閱KPMG於

2016 年 8 月 發 布 之 〈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_ An EU perspective〉原文刊物，

並請持續關注KPMG TW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

（BEPS）行動計畫專區網頁，以掌握最新稅務

資訊。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6/08/tnf-eu-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an-eu-perspective.html
http://www.kpmg.com/tw/zh/topics/bep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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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

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

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

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

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

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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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實施國別
報告行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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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成員國之稅務居民時，將具有申報義務。

申報義務人

若集團最終母公司為歐盟成員國之稅務居民，

須進行申報。若非前述情形，則所有位於歐盟

成員國之子公司（不包含分公司）必須進行申

報（第二申報機制，Secondary reporting）；

除非該集團母公司已依據非歐盟國家規定提交

國別報告，且該非歐盟國家稅務機關與子公司

所在之歐盟成員國稅務機關間，具有有效的資

訊交換協議。

除了由所有位於歐盟成員國之子公司分別申報

國別報告予其所在地之稅務機關外，該集團亦

可指定位於歐盟成員國其中一家子公司，負責

申報予其所在地之稅務機關作為替代方案。此

外，不論子公司是否為歐盟成員國之稅務居

民 ， 均 可 被 指 定 作 為 「 代 理 母 公 司

（surrogate parent）」，代替所有位於歐盟

成員國之子公司申報國別報告；惟若該代理母

公司並非歐盟成員國之稅務居民，則該非歐盟

國家稅務機關與子公司所在之歐盟成員國稅務

機關間，必須具有有效的資訊交換協議。

申報方式

國別報告應向集團母公司或子公司所在地之歐

盟成員國稅務機關申報，或申報予母公司或

歐盟發布之「非公開國別
報告」規定

02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September 2016

現況

歐盟成員國於2016年3月8日同意非公開國別報

告之規定，並於2016年5月25日正式通過，成

員國將於2017年6月4日前將該規定納入國內

法。

OECD 國別報告之影響

歐盟大致遵循OECD BEPS行動計畫13中，關於

申報予稅務機關之國別報告規定。然而，二者

仍存在部分差異，主要係因歐盟與其他租稅管

轄區稅務環境不同所致。預期歐盟成員國不會

針對歐盟與OECD國別報告規定之差異，分別

頒布不同的法令，並且目前部分成員國已完成

新移轉訂價文據相關規定之立法。

首次適用年度

新規定將於2016年1月1日起開始適用，但若集

團企業之母公司非位於歐盟成員國，歐盟成員

國可以將該集團之適用日期延後1年。

企業之影響

歐盟要求應申報國別報告之跨國企業，向歐盟

稅務機關申報集團整體之稅務相關資訊，包含

非歐盟地區之相關營運資訊。

申報門檻

歐盟規定，當跨國企業之集團合併營收大於7億

5仟萬歐元，且最終母公司或其他集團成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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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此外，企業應在國別報告中指定所使用

之貨幣單位。

通知、罰則、查核等規定

歐盟指令要求企業應通知稅務機關稅務相關事

宜，特別是關於集團將由哪一實體進行申報之

通知。雖然該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必須規定相應

之罰則，但預期大多數成員國將擴大其國內現

有移轉訂價罰則之規定，以作為因應之道。此

外，該指令並未具體針對查核要求進行說明。

03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I 歐盟發布之「非公開國別報告」規定 September 2016

代理母公司所在地之非歐盟國家稅務機關。該

非歐盟國家稅務機關將交換國別報告資訊予集

團子公司或常設機構所在之歐盟成員國稅務機

關。歐盟稅務機關可使用國別報告資訊評估移

轉訂價是否存在高度風險，但不得藉此作為移

轉訂價調整之基礎，且應遵循國內之保密規

定。

申報內容

集團整體資料應以租稅管轄區作為區分基礎進

行合併申報，資料內容應包含：

− 收入（分別列示關係企業與非關係企業）

− 稅前損益

− 已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 應計所得稅

− 登記資本額

− 累積盈餘

− 員工人數

− 有形資產(現金及約當現金除外)

國別報告亦應辨認各個集團成員（包含常設機

構），並列示其稅務居住地（若設立登記地與

稅務居住地不同），與主要營運活動。

申報時點

國別報告應依據集團之會計年度逐年備置，並

於會計年度結束後12個月內進行申報。

報告格式、語言等規定

國別報告應以歐盟指令（Directive）規定所附

之範本格式編製（與OECD建議之國別報告範

本內容相同）。未規定報告語言，但很可能要

求至少應為歐盟成員國之官方語言或工作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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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影響

該規定將要求適用之跨國企業向所在之歐盟成

員國稅務機關申報集團整體之稅務相關資訊，

包含非歐盟地區之相關營運資訊、位於歐盟之

商業登記地，並應於企業網站中公開報告資

訊。

申報門檻

當一跨國集團合併淨營收或獨立營運企業之淨

營收大於7億5仟萬歐元，且最終母公司或該集

團其他成員（包括分公司）為歐盟成員國之稅

務居民，將具有申報義務。

申報義務人

若集團最終母公司為歐盟成員國之稅務居民，

須進行申報。若非前述情形，則所有位於歐盟

成員國之子公司必須進行申報；若無位於歐盟

成員國之子公司，則位於歐盟成員國之分公司

必須進行申報。若由最終母公司申報，其須於

企業網站中公開報告資訊。進行申報之子公司

或分公司，亦須於該等子 / 分公司或集團成員

之企業網站公開報告資訊。

若集團最終母公司已於企業網站公開報告資

訊，則除了由所有位於歐盟子 / 分公司分別申

報國別報告予其所在地之稅務機關外，該集團

歐盟發布之「公開國別報告」
草案

04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September 2016

現況

於2016年4月12日歐盟發布「公開國別報告」

之立法草案，該草案修訂現有的歐盟指令（the

Accounting Directive），目前尚需經過成員

國（特定多數決）與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之同意。歐洲議會很可能會支持

該草案，但可能要求更進一步的規範。廣義而

言，「特定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係

指獲得至少佔歐盟人口數65％之16個成員國同

意。若該修正指令正式通過並生效，各成員國

將於12個月內將該規定納入國內法。

與非公開國別報告之差異

該草案與「非公開國別報告」規定相似，惟仍

存在部分差異，其中最大差異即為要求集團企

業公開揭露國別報告資訊，此項公開揭露之要

求係以先前歐盟其他規範為基礎，如資本要求

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CRD

IV）中，針對天然產業與金融業之公開國別報

告規定。

首次適用年度

該指令之草案並未指定首次適用之特定年度，

目前提案為：自修訂指令生效之日起2年內開始

之會計年度，應適用新規定。因此，歐盟成員

國原則上可選擇盡早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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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令之草案並未要求辨認各個集團成員，但

應簡述集團於各個已申報租稅管轄區內從事之

營運活動，並解釋應計所得稅與已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差異。

申報時點

國別報告應依據集團之會計年度逐年備置，並

採用與公司其他報稅文件之相同方式進行申

報。

該指令之草案未規定申報之時點，但若由位於

歐盟成員國之子 / 分公司進行申報，則位於非

歐盟國家之母公司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

內，發布該報告之線上版本，並至少應保留5

年。

報告格式、語言等規定

無特殊格式規定，但報告語言要求至少應為歐

盟成員國之官方語言。該報告應使用與合併財

務報表相同之貨幣單位。

通知、罰則、查核等規定

該指令之草案並未具體要求企業應通知稅務機

關稅務相關事宜，但歐盟各成員國須規定相應

之罰則。此外，查核人員將審查國別報告是否

已依規定「提供並可供使用（provided and

made accessible）」。

05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I 歐盟發布之「公開國別報告」草案 September 2016

亦可指定由位於歐盟成員國其中一家子 / 分公

司負責申報予其所在地之稅務機關作為替代方

案。

申報義務人之範圍排除「小型」企業，以及母

公司位於歐盟之金融產業，因後者已依據現行

歐盟公開國別報告規定（CRD IV）申報所有營

運活動。

申報方式

企業必須申報國別報告予歐盟各成員國之商業

登記處（commercial register），以及於適當

集團網站公開報告資訊。

申報內容

該報告應以下列基礎提供涵蓋集團整體之特定

資訊：

− 依歐盟各成員國分別提供資訊

− 依列入歐盟「黑名單（blacklist）」之各租

稅管轄區分別提供資訊

− 彙總提供全球其他地區之資訊

上述之歐盟黑名單目前尚在擬訂中，預期將於

2017年底完成。該黑名單將涵蓋不遵循國際一

致之透明度規範及相關準則之租稅管轄區。

應申報資料內容包含：

− 淨營業收入（包含與關係企業交易之營業收

入）

− 稅前損益

− 已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 應計所得稅

− 累積盈餘

− 員工人數

K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  2016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06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September 2016

比較不同國別報告之規範

OECD BEPS 行動計畫 13

（非公開國別報告）

歐盟

非公開國別報告

歐盟

公開國別報告

揭露方式 稅務機關 歐盟成員國稅務機關 公開揭露

法律基礎 OECD BEPS行動計畫13之

建議

歐盟指令 歐盟指令

法律現況 原 則 上 法 律 效 力 約 束

MCAA(1)之簽署國，但僅限

於國內法有實施國別報告之

國家

歐盟成員國於2016年5月25

日採行

尚未通過：

指令草案已於2016年4月12

日發布

首次適用年

度

OECD建議自2016年1月1日

起之會計年度開始適用，或

由各簽署CAA(2)之租稅管轄

區另行公布首次適用年度

自2016年1月1日起之會計年

度開始適用，但歐盟成員國

可選擇延後第二機制至2017

年1月1日起適用

目前草案規定，自指令生效

之日起2年內開始之會計年度

應適用

申報方式 依據範本，申報予稅務機關 依據範本，申報予稅務機關 申報予商業登記處以及於企

業網站公開揭露

申報時點 會計年度結束後12個月內 會計年度結束後12個月內 每年申報，但尚未有明確之

期限

查核要求 無 無 有，將審查是否已依規定

「提供並可供使用」

最低集團申

報門檻

集團合併營收大於7億5仟萬

歐元

集團合併營收大於7億5仟萬

歐元

（合併）淨營收大於7億5仟

萬歐元

申報實體 最終母公司或第二機制 最終母公司或第二機制 最終母公司或第二機制

[1] MCAA：多邊主管當局協議（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2] CAA：主管機關協定（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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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開國別報告）

歐盟

非公開國別報告

歐盟

公開國別報告

申報第二機

制

若當地實體與最終母公司之

租稅管轄區之間無有效的資

訊交換機制

若歐盟當地實體與最終母公

司之租稅管轄區之間無有效

的資訊交換機制

若集團最終母公司並非位於

歐盟

有限第二機

制

一當地實體可為所有位於該

租稅管轄地之實體進行申報

一歐盟實體可為所有位於歐

盟之實體進行申報

可僅由一集團成員負責於網

站中公開資訊

代理母公司

機制

若集團各實體之租稅管轄區

之間，具有有效的資訊交換

機制，則其中一個實體可代

替第二機制進行申報

若集團非歐盟實體之租稅管

轄區，與集團其他實體所在

之歐盟成員國之間，具有有

效的資訊交換機制，則其中

一個位於歐盟或非歐盟之實

體可代替第二機制進行申報

若最終母公司已於網站公開

報告資訊，則一歐盟子 / 分

公司可代替第二機制進行申

報

申報實體門

檻

無 無 「小型」企業無須申報

申報排除條

件

無 無 母公司位於歐盟且已依循

CRD IV指令申報所有營運活

動

應申報實體 所有歐盟與非歐盟之合併報

表實體

所有歐盟與非歐盟之合併報

表實體

所有歐盟與非歐盟之合併報

表實體

資料彙總基

礎

以營運活動之租稅管轄區為

劃分基礎

以營運活動之租稅管轄區為

劃分基礎

(1) 依歐盟各成員國劃分；
(2) 依歐盟黑名單之地區劃

分；及
(3) 依全球其他地區劃分

罰則 適用當地規定 適用當地規定 適用當地規定

• 資訊可能有所簡化，以利比較。

具有潛在顯著差異； 整體規定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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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潛在顯著差異； 整體規定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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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開國別報告）

歐盟

非公開國別報告

歐盟

公開國別報告

成員之身份、稅務居住地、適

用法律以及營運活動
 

位於歐盟各成員國之營

運活動

收入 非關係企業   ─

關係

企業
  ─

合計
 

淨營業收入

（包含關係企業交易）

稅前損益   

已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應計所得稅與已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差異之說

明）

應計所得稅

 

登記資本額   ─

累積盈餘   

員工人數   

有形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除外)
  ─

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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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3 2014 2016

EU Accounting 指令

歐盟非公開國別報告

OECD BEPS 行動計畫13

歐盟公開國別報告



信貸機構自此日起全面申報所有資訊

2013年7月17日

CRD IV 指令生效

2013年12月31日

成員國將CRD IV 指令
相關規定納入國內法之
截止日



預計天然產業（extractive）與伐木業（logging）之跨國企業開始申報之年度

2015年7月20日
成員國將Accounting 

Directive相關規定納入
國內法之截止日

2013年7月19日

Accounting 指令
生效




預計跨國企業開始申報之年度

2016年3月8日

政治協議



預計跨國企業開始申報之年度

2014年1月30日

移轉訂價文據與國別
報告修正指導準則之
討論草案

2015年10月5日

行動計畫13最終
報告

2016年1月27日

31國簽署國別報告
資訊自動交換協議

2016年6月29日

對2016年與其他事項發布自
願性申報之OECD指導準則

   

*2016年會計年度為OECD建議之初次申報期間

2015年6月17日

針對公司稅透明度
議題之公開討論稿

2016年4月12日

針對公開國別報告之
歐盟執委會提案

 

201920182017

可選擇延後
第二機制適用

2017年12月31日

2016會計年度資訊
申報截止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會計年度資訊
申報截止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會計年度資訊
申報截止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會計年度資訊
申報截止日

 

持續政治協商

CRD IV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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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假設歐盟採行* 歐盟成員國將相關規定
納入國內法之截止日

2017

12個月

預期最快開始申報之日
（曆年制）

*通常於採行後短期內生效

2018

預期最晚開始申報之日
（曆年制）

2019

歐盟公開國別報告

12個月

10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I 國別報告實施時程 -歐盟「公開國別報告」可能實施與申報方案 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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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016

現行交易與組織營運架構，以辨認潛在風

險；並落實於平時管理集團移轉訂價政策

中，作有效之稅務管理。

− 於進行稅務相關決策時，應考量其潛在的名

譽風險，並備妥向利害關係人說明企業稅務

申報立場之文件。

− 確認與營運所在地稅務機關維繫適當、開放

且相互尊重之關係。

綜上，由於各國實施國別報告之規定互有異

同，企業應密切關注其發展對稅務規劃及營運

架構之潛在衝擊，並參考上述建議擬訂因應策

略。

資訊透明度已成為全球討論關於跨國營運課稅

之核心議題。隨著OECD BEPS行動計畫13最

終報告出爐，因應國際稅務發展趨勢制訂並實

施移轉訂價文據相關規定，已成為全球各國立

法之趨勢。即使跨國集團母公司所在國未實施

國別報告相關規定，但只要集團於有實施該規

定之國家從事營運活動，皆可能被要求備置國

別報告。

目前，雖然台灣尚未與其他國簽定雙邊稅務資

訊交換協議，亦未參與國際間多邊自動資訊交

換機制，但台商企業以及外商在台子 / 分公司

仍將受到國際間推行新移轉訂價文據規定影

響。例如：於歐盟地區從事經營活動之台商集

團，若適用歐盟申報規定，仍應由當地子公司

或代理母公司依循歐盟規定，向所在地稅務機

關申報國別報告。此外，外商在台子 / 分公司

所屬集團若符合歐盟申報規定，外商在台子 /

分公司亦可能被台灣稅務機關要求提示國別報

告相關資訊，以利租稅審查之進行。因此，謹

建議跨國集團企業應立即採取因應措施：

− 檢視集團經營活動所在地各國規定之移轉訂

價文據要求內容與相異處，確認集團是否已

達申報門檻；並持續且密切關注營運當地國

家與國際間之租稅發展趨勢，同時應評估對

公司稅務立場與規劃之影響。

− 檢視集團備置各項文據之能力，確認是否應

尋求稅務專家協助。

− 依據新三層移轉訂價文據（國別報告、全球

檔案及當地國檔案）之要求，重新檢視集團

11 歐盟實施國別報告行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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